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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格延續辦法： 

(一) 資格： 

1. 已取得 CPMS資格認證者。 

2. 在認證有效期限內，已累積至少 45個專業學分。 

3. 於認證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或於期限屆滿後一年內提出申請。 

(二) 專業認證的有效期限： 

1. 專業認證的有效期限： 

CPMS 證書上會註明認證的有效期限及編號，首次取得認證之有

效期限為自通過認證考試當日起算，至屆滿三年當日止。專案認

證資格延續審核通過後，其更新認證有效期限自前次認證有效期

限屆滿次日起算。(例如：當考試日期為 2004 年 7 月 31 日，其

認證有效期限便於 2007年 7月 30日結束。經過更新後的認證有

效期限起始日為 2007年 7月 31日，至 2010年 7月 30日結束。)   

2. 逾期申請的限定期限： 

CPMS 如因故未能在專業認證有效期限截止日前完成資格延續

時，自期限屆滿後，必須於逾期日起一年內向本學會完成資格延

續申請。若當事人於逾期一年期滿後，仍未完成資格延續申請，

本學會將逕行註銷其 CPMS 資格。但本項限定，若當事人逾期原

因係因遭遇重大事故並能提出足資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 

(三) 專業學分之定義及計算方式： 

1. 定義： 

專業學分是用來評量 CPMS 學習和專業素養的依據。每進行一小

時與專案管理相關之計畫、組織、學習或活動，便獲得一個專業

學分。 

2. 計算方式： 

1.1. 專業學分之取得，詳細規定請參閱附件一。對於同一門課程

的專業學分，本學會將不予重複承認。 

1.2. 資格延續辦法（一）資格之第 2項，所列「累積至少 45個專

業學分」中，由本學會或本學會之 R.E.P.主辦專業學分之證明

須佔所有資格延續專業學分二分之一以上（即大於等於 23專

業學分）。 

3. 超額專業學分之移轉： 

CPMS若於提出資格延續申請所需之 45個專業學分後，仍有超額

之專業學分，最多可移轉 15個於下次申請資格延續時使用。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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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轉移之超額學分，在資格延續後自動作廢，不得再予轉移。 

(四) 申請原則： 

1. 主動申請為原則： 

CPMS 如欲提出資格延續申請，以自行提出為原則，本學會除於

資格到期前半年以電子郵件通知外，並無主動延續 CPMS 資格之

義務。 

2. 申請資格延續費用： 

CPMS 提出資格延續需求必須繳交申請費用：本學會會員

NT$1,000元、非會員 NT$1,500元。 

※繳費方式： 

 電匯：玉山銀行中山分行   帳號：0417­440­004­02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理學會許秀影 

 ATM轉帳：銀行代號 808   帳號：0417­440­004­023 

3. 應繳證件與證明： 

提出申請時，請將「基本資料表」與「專案課程研習統整表」填

妥連同下列文件及繳費收據證明，於專業認證有效期限前（郵寄

以郵戳為憑），交寄本學會辦理。一併以掛號郵寄(235 新北市中

和區中正路 868‐6號 15F)方式，繳交至本學會秘書處辦理。 

※報名文件： 
(1) 「基本資料表」一份（附表一） 
(2) 「專業學分統整表」（附表二） 
(3) 即將到期之「CPMS專案規劃師」證書影本一份 
(4) 專業學分修業證明影本一份 
(5)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以上報名文件資料無論審核結果是否通過，概不退還。 

(五) 資格延續審核： 

當申請人提出完整認證資格延續申請資料與表格後，本學會「認證

暨專業倫理委員會」審查小組將審核所提交之專業學分資料與個人

身分證明文件。待審核通過後，本學會將先寄發「審核通過函」通

知後，再寄發更新後之證照予申請人。在「審核通過函」寄發後，

視為已同意其資格之延續。 

前項由申請人所提交之申請資料部分，若經審核有不足或謬誤處，

本學會將通知補正。申請人如在接獲補正通知後，逾原認證資格有

效期限而不為補正者，本學會將視為審核未通過，並逕行終止其原

CPMS資格。若審核未通過，原申請資格延續費用恕不退還。 

資格延續審核期間為本學會之 15 個工作天。而前項關於逾期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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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本學會「審核通過函」寄出日為基準。故申請在提出申請時，

應至少為 CPMS認證資格中止或終止之日前 15個工作天提出。逾此

期限而造成個人權益受損，本學會概不負責。 

(六) 表格下載： 

有關本辦法所需之相關表格，請申請人自行至本學會網站

( http://www.npma.org.tw/ )下載。 

 

二、 其他權利與義務： 

(一) 權利的持續與變更： 

1. 權利的持續： 

CPMS 在認證資格存續期間，其 CPMS 權益依本學會相關規定予

以保障。其權利於認證生效日起，於認證資格中止或終止之日止。 

前項之中止或終止，因原因消滅或為特別處理，而使申請 CPMS

資格延續之當事人其認證資格得以持續時，其權利之生效與中止

或終止，同前項規定予以保障。 

2. 權利的變更： 

(1) 權利的中止： 

CPMS 如因故未能在專業認證有效期限截止日前完成資格延

續申請時，自期限屆滿次日起一年內，本學會將中止其認證

資格，停止其相關權益。在停權期間內，當事人不得使用 CPMS

證書或認證標章，亦不得以現任 CPMS自居。 

若於前項權利中止期間，當事人向本學會完成資格延續申

請，並於期限屆滿前獲本學會審核核可，本學會將准予復籍。

其權利之產生，自延續認證資格申請核可之日起，終於自原

資格失效之次日起滿三年止。而於權利中止期間之權益視為

概括消滅，不得以任何原因進行追溯。 

雖前項權益之恢復以資格延續審核完整日起算，但為確保當

事人資歷資格，並方便本學會之管理，其 CPMS 年資仍可溯

及停權期間（停權期間也算在認證延續後之3年有效期間內）。 

(2) 權利的終止： 

前款權利之中止，以原資格效力屆滿次日起滿一年為限。假

若當事人於中止期間屆滿後，仍未完成資格延續申請，本學

會將逕行註銷其 CPMS 資格，終止其 CPMS 認證資格之所有

權利義務。當事人除有被本學會所認可之特殊事故原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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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將喪失 CPMS 認證資格，不得以任何理由復籍，未完

成者必須重新報考以取得認證資格。 

(二) 義務的承擔： 

1. 專業執業原則： 

所有通過資格認證或已完成認證資格延續之 CPMS，其於執行

相關業務過程中，或有使用 CPMS資格或身分之場合與職責期

間，應秉持專業倫理，並遵守本學會所定之相關規範。 

2. 文件的保存： 

所有 CPMS資格延續申請人在專業資格延續申請時，亦必須同

時自行另外保留複本，而於申請人在每次申請後，於資格延續

完成，專業資格延續有效日起至少 18 個月止，必須自行保存

諸如專業學分等所有用於延續資格申請之個人資料相關證明

文件，俾利爾後資格延續申請審查。而本學會在 CPMS資格存

續期間，將會隨機挑選 CPMS個人之申請文件進行抽閱複查，

申請人不得拒絕。 

 

三、 其他事項： 

本辦法若有其他未盡事宜，除本學會有另行修訂補充者外，以本學會其他規定補

充之。若無其他規定，以本學會所認定之事實與相關實際措施為判定依歸。其他

關於 CPMS資格延續相關最新資訊與辦法，CPMS可定期自行參考本學會網站，

或逕洽本學會秘書處詢問。 
 
※本學會聯絡方式： 

電 話：02‐2225‐1235 

傳 真：02‐8227‐5857 

E‐Mail：info@npma.org.tw 

網 站：http://www.npma.org.tw/ 

地 址：235 新北市中和區中正路 868‐6號 15F 
 
 
 
 
 
 
                                                          中 華 專 案 管 理 學 會 

認證暨專業倫理委員會   聯合頒訂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9 月 2 8 日 



 6

【附件一】 
 

獲得專業學分方式 
◎類別 1. 正式的學校專案管理課程 

學校之專案管理教育可以取得專業學分，但必須提供學分或學位證明。一學期一

學分，至多可列計 3個專業學分。 

 申請必備文件：保留獲得專業學分或學位證明之文件副本或是考試通過成績

證明 

 

◎類別 2. 專業參與 

至多可列計 10個專業學分。 

 

 申請必備文件： 

2.1~2.2：發表文章或出版物之樣本 

2.3~2.4：發表文章之樣本及活動議程影本 

2.5：活動執行企劃案、工作分配表等相關資料影本 

2.6：出版物版權資料、著作、教材等相關樣本 

2.7：登記表、出勤證明或參加函等資料影本 

2.8：授課大綱及授課證明等相關資料影本 

 

 

編號  項目  最高可獲得專業學分數 

2.1.  
在國外學術論文上發表有關專案管理的文章 

(1,000字以上) 
5 專業學分

2.2.  
在國內學術論文上發表有關專案管理的文章 

(1,000字以上) 
3 專業學分

2.3.  國外研討會、座談會、講座發表文章或演說  15專業學分

2.4.  國內研討會、座談會、講座發表文章或演說  10專業學分

2.5.  
規劃及執行中大型國內外研討會、座談會或講座 

(與會人員 100人以上) 
5 專業學分

2.6.  專案管理教科書的編撰者 
20專業學分

10專業學分(合著)

2.7.  參加國內外舉辦之專案管理課程或研討會  每小時 1 專業學分

2.8.  授課講師(1年至少 36小時)  10專業學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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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3. 由本學會及本學會所屬 R.E.P.開設之講座/課程 

參加本學會及本學會所屬 R.E.P. 開設之專案管理教育可以取得專業學分，但必須

提供學分證明。至多可列計 45個專業學分，45個專業學分中，必須有 23個專

業學分是由本學會及本學會所屬 R.E.P.課程中取得。 

 申請必備文件：保留獲得專業學分證明之文件副本 

 

◎類別 4. 其他教育機構之講座/課程 

若課程中只有部分內容與專案管理相關，則依專案管理在課程中所佔比例計算

PDUs。 

 參加證明、課程資料、講師背景資料等 

 

◎類別 5. 在專業團體或社團組織提供志願服務 

透過從事專業服務或提供無報酬的專案管理服務取得專業學分。此一類型之

專業學分，於每次資格延續時至多可填寫 15個專業學分。其取得標準如後： 

  申請必備文件：服務單位承認之在職證明或提供服務之證明 

編號  項目  可獲得專業學分數 

3.1  專案管理機構員工任期 3個月以上  2 專業學分

3.2  專案管理機構員工任期 6個月以上  5 專業學分

3.3  專案管理機構員工任期 12個月以上  10專業學分

3.4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理監事或委員會委員 

任期 3個月以上 
1 專業學分

3.5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理監事或委員會委員 

任期 6個月以上 
3 專業學分

3.6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理監事或委員會委員 

任期 12個月以上 
5 專業學分

3.7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副理事長或主委 

任期 1~11個月 
6 專業學分

3.8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副理事長或主委 

任期 12個月以上 
12專業學分

3.9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理事長任期 1~11個月  8 專業學分

3.10  擔任社團法人組織理事長任期 12個月以上  15專業學分

3.11  出席社團法人組織召開之各式會議  每次 1 專業學分

3.12 
於社區、慈善機構、或社團法人組織提供專案管

理服務(依活動時數計算) 

5專業學分

(上限 3年)


